附件

海船开航“一件事”具体事项清单
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部门

	1
	船舶名称预留
	交通运输部直属

海事管理机构

	2
	船舶所有权登记
	

	3
	船舶国籍证书核发
	

	4
	船舶光船租赁登记
	

	5
	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及电台识别码核发
	

	6
	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
	

	7
	船舶抵押权登记
	

	8
	船舶安全管理证书核发
	

	9
	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核发
	

	10
	国际航行船舶残骸清除责任保险证书核发
	

	11
	国际航行船舶海事劳工证书核发
	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	12
	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、

船舶残骸清除责任保险等证明
	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、

金融监管总局


